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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
心
障
礙
者
輔
具
資
源
與
服
務
整
合
方
案

壹
、
依
據

.. 

一
、
身
心
障
礙
者
保
護
法
第
十
六
條
規
定
。

一
一
、
九
十
年
六
月
五
日
行
政
院
身
心
障
礙
者
權
益
促
進
委
員
會
第
一
次
委
員
會
議
決
定
。

貳
、
背
景
說
明

•• 

鑒
於
目
前
政
府
與
民
間
機
構
對
身
心
障
礙
輔
助
器
具
研
發
己
多
元
發
展
，
亦
奠
定
良
好
基
礎
，
而
輔
具
服
務
包
括
輔
具
裝
配
、
檢
測
、
維
修
、
回
收
、
租

借
、
到
宅
服
務
、
個
別
化
設
計
與
使
用
訓
練
等
服
務
，
然
而
好
的
輔
具
更
要
能
讓
需
求
者
了
解
使
用
以
改
善
缺
損
機
能
，
提
昇
生
活
便
利
與
品
質
，
因
而
宣
導

推
廣
不
可
少
。

綜
觀
我
國
輔
真
研
發
之
過
去
努
力
與
成
果
、
現
在
運
用
成
效
及
提
昇
服
務
整
合
機
制
的
設
計
規
劃
'
俾
為
未
來
輔
具
研
發
資
源
與
服
務
整
合
建
構
一
完
善

而
符
合
需
求
的
方
案
。
惟
發
現
輔
具
研
發
資
源
缺
乏
整
合
、
各
自
研
發
成
果
未
能
共
享
、
未
能
技
術
移
轉
與
量
產
、
民
泉
對
輔
具
運
用
認
知
與
資
源
不
足
、
輔

具
服
務
傳
遞
系
統
及
輔
真
回
收
維
修
租
借
再
運
用
制
度
尚
未
建
立
、
輔
具
專
業
人
員
培
訓
制
度
欠
缺
、
輔
具
宣
導
訓
練
及
推
廣
不
足

... 

等
問
題
有
待
改
善
。

為
促
進
身
心
障
礙
復
健
及
無
障
礙
環
境
之
研
究
發
展
及
整
合
規
劃
之
功
能
，
乃
就
輔
真
研
發
、
輔
具
服
務
、
官
一
導
推
廣
服
務
整
合
為
主
軸
，
並
由
服
務
現
叭
叭

況
、
困
境
檢
討
、
改
善
對
策
與
具
體
作
法
三
芳
面
探
析
，
再
以
服
務
窗
口
、
資
源
配
置
、
資
訊
整
合
、
技
術
開
發
、
廠
商
輔
導
、
產
品
驗
證
、
人
才
培
育
等
七
鹹

項
措
施
要
領
，
建
構
以
失
能
者
為
核
心
之
輔
具
服
務
體
系
，
服
務
傳
遞
模
式
，
便
利
失
能
者
有
效
運
用
輔
具
之
無
障
礙
環
境
，
促
進
研
發
資
源
與
成
果
連
用
共
九

享
，
達
成
身
心
障
礙
者
輔
具
資
源
與
服
務
整
合
目
標
。
→

參
、
方
案
目
標

.. 

年三

一
、
普
設
輔
真
服
務
窗
口
，
提
供
身
心
障
礙
者
可
近
性
之
輔
具
服
務
。
月



一
一
、
促
進
身
心
障
礙
者
輔
真
研
發
資
源
(
訊
)
之
有
效
配
置
與
整
合
。

三
、
獎
勵
技
術
移
轉
及
廠
商
量
產
，
提
供
身
心
障
礙
者
合
理
價
格
之
輔
真
。

四
、
制
訂
身
心
障
礙
者
輔
具
國
家
標
準
'
保
障
身
心
障
礙
者
權
益
，
避
免
身
心
障
礙
者
二
度
傷
害
。

五
、
獎
勵
專
業
人
才
之
培
育
與
儲
訓
，
提
昇
身
心
障
礙
者
輔
真
服
務
品
質
。

幸
、
青
色
月
呈

•• 

丟

J
事
者
芷
/
不
才

本
方
案
自
九
十
一
年
一
月
起
至
民
國
九
十
三
年
十
二
月
止
共
三
年
，
期
滿
前
三
個
月
進
行
檢
討
修
正
。

伍
、
實
施
要
領

.. 

一
、
服
務
窗
口
。

二
、
資
源
配
置
。

三
、
資
訊
整
合
。

四
、
技
術
開
發
。

五
、
廠
商
輔
導
。

六
、
產
品
驗
證
。

七
、
人
才
培
育
。

陸
、
採
行
措
施
及
分
工
.. 

l二j (一)

及或對 估近建 、

復職中 、性置 服

健場、 諮且輔 務
採訓)重 詢以具 窗

練輔度 、個服
服真以 裝案務

行務評上 配需傳
。估失 遞

、 A自h已 維求輸
措扭者修為送

障提 等考系
礙供 服量統 施
環到 務之，
境宅 。專提

規( 業供
劃校 評可

工內 各 一

委政 直
員部 轄 主
會、 市

教 、
辦τ月ti 縣

部

/悶、、 機
、 市

行 、.../
關

政 政
院 府

勞

縣行 委教內
卜-

(政 員育政

市院 會部部

政國 、、、

府家 行行行
)科 政政政
~ 院院院 協
委 國勞國
貝 軍工家
會

退委科 辦
、 除員學
行 役會委
政 宮、員 機
院 兵交會
衛 輔通、
生 導部行 關

署 委、政
各 員行院

直 會政衛

轄 院生
市 體署

=冉ti 、

一

備

註

期七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月三年一十九囡氏華中



l三j l三j •) 四 l二j (一) L三j (三j (一)
國 鼓 及促 、 真報辦 研調資真輔彙 、 具制建 估接 技發中行 、

內 勵 技進 技 執，理 發查源、真整 資 交，置 、受 術中、政 資
i人L\ 術產 {JfLÏ 行促身 專輔手特、國 訊 流提有 個困 指心南院 源

採國 業 A口~、 開 經進心 業具冊殊特內
整
資供效 別難 與導劃分區三國家 自己

外 丟云今主, 作官 發 團需及運殊外
A么 置驗各障 口 訊展重 化個

技 昆主
。、 交單礙 隊求錄動教醫 等示複 設案 專責個科

i了-術 研 學 流位輔 資或製輔育療 服 、使 計之 業任身學
~I ~ 、 及辦具 料相光真輔復 務回用 及 諮區心委
進 開 研 新理資 庫關碟等真健 。收 司Ij轉 詢，障員

措
及 發 J口金、 知身 '意，資、輔

輔 練介 服提礙會
AEE1 A 輔 作 資心源 俾見廣訊生真 租具 等， 務供者補
作 真 ' 訊障整 供，為，活、 借之 服提 。輔科助

施。。 鼓 宣礙合 查建宣印無就 及流 務供 具技設
勵 導復聯 詢立導製障業 提程 。專 服輔立
研 。健繫 。輔，輔礙訓 供或 業 務具北
發 輔會 具並具輔練 輔機 評 之研、

行 經 濟行 內 內 各 會軍交育內 i丁- ←一一

政 濟 部政 政 政 直 、退通部政 政
院 部 、院 部 轄 內除部、部 院 主
國 教國 市 政、行、 國
家 育家 部役經政行 家

辦
科 部科 縣 建官濟院政 科
~ 學 r-、 築兵部勞院 恩』才~‘ 機
委 委 市 研輔、工衛 委
貝 貝 、-' 究導行委生 貝 關

會 會

政 所委政員署 會

、 府 院會、

串連 員國、教

經 行 經 部委行行 部委行行 委教內 行 各國會內
1-一

濟 政 濟 建員政政 建員政政 員育政 政 直軍、政
部 院 部 築會院院 築會院院 會部部 院 轄退交部

國 研、勞國 研、勞國 、、、 國 市除通、

教 家 究行工家 究行工家 行行行 家 、役部行

τ罔"" 科 所政委科 所政委科 政政政 科 縣官、政
E「af- 院員學 院員學 院院院 學 (兵經院 協

、委 國會委 國會委 國勞國 委 市輔濟衛
行 貝 軍、員 軍、員 軍工家 貝 政導部生

政
會 退交會 退交會 退委科

會 府委、署 辦
院 除通、 除通、 除員學 )員行、

諱: 役部行 役部行 役會委 會政教

生 官、政 官、政 宮、員 、院育 機

署 兵經院 兵經院 兵交會 內體部

輔濟衛 輔濟衛 輔通、 政育、

導部生 一導部生 導部行 部委行
關

委、署 委、署 委、政 建員政

員行、 員~i丁一 員行院 築會院

會政教 會政教 會政衛 研、勞

、院育 、院育 院生 究行工
內體部 內體部 體署 所政委
政育、 政育、 τ月"" 、 、院員

備

註

月三年一十九國民華中 期七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



L二j (一) 七 (二j (一) -'- (吋 l三j l二j 卜) 五/ \ 

練規 鼓 、 真加 驗制 育技 獎 協 提 、

。劃 勵 人 。強 證訂 產 自'1 術 勵 助 供 廠

辦 大 才
但日土， 制身 口口口 練諮 技 廠 廠 商

採
理 學

培 導 度心 驗 工詢 術 商 商 輔

輔 增 τ罔"'" 推 。 障 至巨覓旦食 作及 移 司| 國 導

其
至ii又1L 廣 礙 。芷 轉 進 內

f了一輔 使 者 他 及 國 、

相 真 用 輔 相 廠 外 外
關
科 符 具 關 商 輔 輔

專
技 」么 國 專 31至主L 具 具

措

業 相
J::l 

產 技 研
國 家 業

人
關

家 標 技 。 術 發
貝 系 標 -♀佐-r- 術 。 資 施

教 所 -辛才佐- 及 輔 訊

=罔注定 。 之 推 導 。

自'1 輔 廣 教
各 濟行

1--一

委政署政行 教 經 經 行 內

員院、部政 育 直 濟 部政 濟 政 政
會國行、院 部 轄 院 部 院 部

主
、軍政教國 ，-、、

市 標 國 ，-‘、 國 、

行退院育家 高 、 準 家 工 家 經 辦政除勞部科 教 縣 檢 科 業 科 濟
院工、學 司 /戶、

驗【 ~才g一 局 且~主 部

機體告委行委 、.../ 市 局 委 、.../ 委
育兵員政員 政 貝 員

關
委會院會 府

會 會

員輔、衛、 、、./ 、

會導行生內 經
各 各 兵教行 行 教 部委教行 國會內 部委行行
直 大 輔育政 政 育 建員育政 軍、政建員政政

轄 專 導部院 院 部 築會部院 退交部 築會院院

市 院 委、國 國 、研、、國 除通、 研、勞國

、校 員行家 家 行 究行行家 役部行 究行工家
縣 會政科 科 政 所政政科 官、政 所政委科
"司、 、院學 學 院 院院學 兵經院 院員學 協
市 經勞委 委 諱: 國勞委 輔濟衛 國會委

政 濟工員 貝 生 軍工員 導部生 軍、員

府 部委會 會
署 退委會 委、署 退交會 辦

、J 標員、 除員、 貝行、 除通、
準會內 役會內 會政教 役部行

檢、政 宮、政 、院育 官、政 機

驗行部 兵交部 內體部 兵經院
局政、 輔遇、 政育、 輔濟衛

院行 導部行 部委行 導部生 關

國政 委、政 建員政 委、署
軍院 員行院 築會院 員行、

退衛 會政衛 研、勞 會政教

除生 、院生 究行政 工 、院育

役署 內體署所委 內體部

官、 政育、 院員 政育、
←一

備

註

月三年一十九園民革中 期七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



羔
、
財
源
籌
措

.• 

推
展
本
方
案
所
需
經
費
，
由
各
級
政
府
相
關
單
位
按
年
度
編
列
預
算
配
合
辦
理
。

1
1

、
高
只
岡
州
公
入
，
、
旦

拐

T
Y

友
、
五

一
、
整
合
輔
真
研
發
資
源
，
建
立
輔
具
資
源
與
服
務
，
提
供
與
改
進
國
內
身
心
障
礙
者
就
醫
、
就
學
、
就
業
與
就
養
之
各
類
輔
具
。

一
一
、
提
供
身
心
障
礙
者
便
利
之
輔
真
服
務
及
對
回
收
輔
具
有
效
再
連
用
，
使
輔
真
資
源
發
揮
最
大
效
益
。

三
、
結
合
產
、
官
、
學
、
研
各
界
力
量
共
同
為
身
心
障
礙
者
努
力
，
建
構
我
國
完
善
之
輔
真
資
源
網
絡
。

玖
、
管
制
考
核

•• 

一
、
本
方
案
所
規
定
各
項
目
，
應
由
各
主
(
協
)
辦
機
關
研
定
真
體
計
畫
，
貫
徹
實
施
。

一
一
、
本
方
案
依
據
「
行
政
院
所
屬
各
機
關
年
度
施
政
計
畫
選
項
列
管
作
業
要
點
」
'
辦
理
管
考
事
項
。

三
、
推
行
本
方
案
各
項
目
之
主
(
協
)
辦
機
關
，
其
執
行
情
形
及
辦
理
成
效
，
每
年
定
期
檢
討
並
召
開
輔
真
整
合
聯
繫
會
報
。

四
、
本
方
案
各
項
推
行
之
成
效
，
列
為
辦
理
各
主
(
協
)
辦
機
關
施
政
績
效
考
核
參
考
，
承
辦
人
員
依
績
效
優
劣
予
以
獎
懲
。

拾
、
本
方
案
陳
奉
核
定
後
實
施
，
修
正
時
亦
同
。

期七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月三年一十九國民華中




